i/?%ﬁ'ﬁ[‘/ S EIRAE L

113 B f ¢ % $196%
PFOA L ERAR

IR A BRE =

NI A AR AERER

2t

;n]%&';’@ A Fg,&f‘lzﬁ—;‘»‘gjﬁ;ﬁ%fﬁ@fi » PR A EE FAFI3E]

19p A1z F£ 4 3 Rell2& A€ 3 $ 173555 — % 2 4a4e

o S A3 EL0 230 T WREA S S e
B

b RE W o

-%'&%\?’%r}jgwg‘%o
TFx2d

~ N FEIFA SR

ClF A AR FATER 2 FREER 5 ARLIZETY 2T
p o~ X L5075 5 PZ00000005L ~ &8 = Av& % (TR ) 0%
ANHFEAZ AR EERFP BELFZALLINR (T
FELAE) > EIFANIET 2Tp o 8 Fl3 307
Ra@iff sk i ¥ X R 2 Rypiz B G 37t B
HEHS09 =0 2 plI2ETI 2Tp A2 FF P 2k > 3 L6%
FE2ZAIL

(=) e
A B ERALE g R B ERA REREFI3iEAEY
ﬁﬁ%‘?#@%@ﬂﬁ&%’&ﬂﬂWw@ﬂﬁﬁﬁﬁaég
H2F oo RIRIELAERE H%ﬁm”wiéﬁgp
P R lﬁli“ﬁﬁgp&\'g“ﬁ?ﬁl A AR FPIFAER
PEAEAL X AaRFIEEMGE L XL R4 IL
P PR ARt A3y gl bR A R T R A AR R
AAFERTHBERFIM G PRALEIERE KLLL

%— 7



B3 A g RIESEL 1P 2R @&HESF 7ED (&
1)’¢P&Arﬁ BRI L By

_,13}7%;(*7‘}\:@
’-’F& P E®RE #%\/25 % HiEHR
—,‘};-":ﬁ\l\o
= AR PR A R

7,

L R

-

R B RETE
Ak p R R B
ﬁ&gﬁuﬁP%AW\@

MEL TR 24 R R 2

—\

y
%

—1.

-k

&
=3
/Qi

W H R
BE) oo
279ﬂ;“1
.»\.ﬁ
m’$J%4ZF’

'%ﬁ?%*#%'

2}

#
Ed

,\« \fmw\ "l\

O‘F_FJ,

FfE o iR FFFA TR Y EISF FY 0

ol BRSO SR AR
= Ll’ljf"
.ﬂ,__pg&/\ﬂgvax\?z{rg:——"“
O BAk F2F A o pbob s PR AL P RIEET T
R ST
FAZAkRT &

A A EEE R

%;,E F”%&"TB’A’?%‘E]P
B5#E

.

] 7

AR S AR LT
P A vm A )
Hiﬁ‘%%%%%i
E'J?‘rﬁ»"’%4 &

%M,wfﬁﬁi

:'J 7*‘15;,’ s ?-’F A

Kt

gt
L L2

.E‘/,%!J&i

E p»\.‘.T' ;\i%-lﬂ R "’%7?):"; '— ”%A ’

Sl
AL AR R R

s k’PvL#‘aﬁp’*‘Ji‘z’”’

TR ATAEP A

DR FA TR Bt BRI G
GRS LT A S

[=nd

I ’

FigbwAantdhs i
dj%&ﬁﬁE%Oﬁﬁ
f’ﬁimfﬁﬁiﬁ it wms oo

s IR AR 0 30112
rw%gj’&@‘ ¥4 AR
AT

b

&:\‘ A

4 :Hi: “_»ﬂ ‘:\‘r“i
%TQ'?:

d) 4
9’ E«T‘L"

2%

&

o

N

&

fEA B2 R PG

O% 4 Fme | (5l

AN
ﬁ“ﬂ’ﬂ“

p’ﬁ.ﬁ A b'“rfé??
a8y A p * i

T AEI A 485, 00

=
g

PR A AP Ao, 2R

83

2d o
el SN

FIRE 023 03 Ao Ppet o bR A

FABHEAR TR
NRFLFEBRELEH PR AT



=

PR e h 2 R FER L TR AR - Ot 34
REE I FHFAL0E~ > 2 pLI2ETP 2TP A2 P b > &
£ LOE AL e SR FARER D TR ) o

NP RSl

AL A ¢J~ﬁAh%§@ G L E1K 124

L2 RL@d §2L1K5H EL}%%%‘%@SQE :

F) X AP AT AL R B ;,S:QE o f& b 2%
X AR 2 Ry BB R R AR H R AR
LRI FARTERF EARB TR SRS
%
(—)51%é,?<ii$n4f@_#§—‘“ﬁ%§i
AR RATI2ES P AP P A B A e 4 0 0 A

ﬁmiiiiﬁé;%%%Fﬁﬁ-ﬂp%Afﬁﬁii%
AR P FAHEF > F2AFL AL R E T
'E") ﬁw'fpv«mynzﬁnul&sm;@
RGN A BL 2R Jpeh o § B
Az Wﬁt Far A ) £EmA A £ £ 0 R A Ry
ﬁ R RAAHREME T A %‘rﬂwﬁ*; A FE
R RAFEREME T TR T BERE LN . 8
éf- 231128127 26 ERF TR 4 Farme | (hEL
QBT HERLNI2ERB 22 AL L e R EEEE
Rt E e EmRd o AR T 5 B &
LR, 2307 RELI2ELLY 15 3 @ hisrs 1 B
TRTHAE(LRFEF40-54F ) » REMFA TR
iz M I Ea‘%’éﬂéi o @ b AGA B R
LA AL A LT RTSL 2 A% MRS X2
FPN 0 RFLI3EL O T RERLE&7# (AR
%X %5T208F ) » A H A%k S ¥ER ZE o

7

\

DI

AR EZ F1I3E67 14p FHARAD P > PR AR
3, Fﬁ;ﬁé_ F;\ﬂ,\ﬁj— B e e ok et /‘9&[‘73}555{7‘% y @

b
i
mj



A A 24 B S A R TRk 2 4
WAL AR bR A EHES0F AR (ARG FEED
6811157 ) - st 3Fc B3 M-k, 2 245 RaHh
"ok ) EE R PR AZER S BAGEATH O MRS g
GHREEE Tk 2 AP BEE 2 AR A T A
FHA AL A R bR A BES0F AL R A EK AL R

AT GEEE TR 2 A2 A AR A gdy o
AL AL ARz BRVEL LI R FIM G SR R
e PR A ARO0E 22 R M R Bl .

S zrie i LR LM AR FAEGERE LR

12 o

| 5 &
g%gtégﬁ;i » B B A Ao T

= ‘
% e éﬁf@ﬂw F%jﬁf@;ﬁﬁﬁﬁgo
39%;1712»41/5@'}:% L EE o s
Edpiz ¥ 13iFR e B2 > v 2H2 977 &
ZZsA )j}u‘”%mﬁﬂ:i 4 2 K #H R 'ﬂf’&g R RELZF I E L
A2 R FIM GRER1S 0 E Pkt 7R R TR TR

PFo R FANTRTIM AT a2 e B ETEAG
b'L'rﬂ‘i' o TREFLZZEM G BREFT ETARARD > A2t
¥ e

= =
HELEHRGEALERE
ﬁé‘%&ilﬁmiﬁi"

W T AWRR L AER ‘ &
ioBE A el #\‘fii% I E]']j]".}c,fﬁﬁj\é LHZEF R
JHE A f R T e g

B111E R & F42F %2615



P adppactd R LB EfS 0 R
;ﬁi%‘ —,EF{' i%gbﬁ)&sl/)ﬁ-’ﬁggjg&

i E
ZEFEEF 0 PR ﬂ*——imﬁ?’ EFTL A RE
TRERY TR RS T REZZF Rt RB ikl
SER LS FF1918 ~ 1102 & 5 F 3 510965243 7 @
SR o
ARAgE kLA 2 iR EHRAFIM RIS
50F ~ B R 2 ST Aem o RAL Y IFA B

o Rlika BIP > p
REAR L FAZEF 0§
P H A2 EFLEF
%ﬁ‘ﬁ%ﬁaﬁﬁp
@%’7w@y?J§%47dﬁ» » PR A AIZ]13#8
Mﬁﬂﬁ%ﬁﬁﬂﬂmﬁxﬁﬁmwu'“mwaykﬁ%—
Az el A s JI*QJS 000~ » B3 443, 000~ &>
i%ﬁ" IELSVE- M- 3 rjqu 2 HA482, 000~ » A F B T
Ry o TR 23 XA EIRBEAEE (LA F
%§W4E)’ﬁséﬁjf%&w?w¢7?%1_3%4uy#é%
LTk PR - R ELEE B A DA 2R
A- BMRFRINEEF (LARPLIFEFHT) o a
?’T‘ffuﬂif’“ Ak KN HEEHR PR AN]3EL 1P 2
TP MRS B L (ARG 3% %432
46F ) » REA @I EEEY o FEE R FA G 2 H482,
O%ikﬁJﬁ%#iﬁg’ﬁ%ﬁéiﬁ4ﬂﬁbm(ii&§
FEFOSF) bR ARAL: R HAEE G AT
1?% HIFRAREIT BB EFT (LABRE I3 X595
F) RA& A P RTEEEN F L bt T
ﬂ’waﬁwﬁ@?J~$iﬁ4r$mﬂﬂﬁvﬁiﬁ@
%?ﬂ%ﬁlﬂj5§fj~zl€%4 508 L G 0 & 5458 bR
iﬂ%%ﬁﬁﬁJ‘%Jﬁ‘rﬁﬁiﬁﬁjm*ﬁAFﬁ
PESGHRT R F IR 0 n iy 0 505 {o15F o R etk

-]



g s RA DGR s R AR R R e 2R
TARE SV EAT? | AR P IRA T26 )~ FRA TR
P 508 4 B200 | AR IR T AR ASEE & R
ErREG Pk BL S AR HFATEPFIERK
£108 ~8Feh JIL £7%B 57 » A %k15% » 5 k10X -
XRFIOR )~ FFEA THIEx AR A £ ARG £
BN D RE R R R AL > A A i BE AR
%£?$E3J~%JﬁArmmﬁwm;ﬁng (%
A 3 EFATA6T ) o REHEN FE P £
FEEES R A P LR A T AL A RHE T 4
AEALE RS L S S S R o F’“a?ﬁ;é“ T
%AQ ?i’{ﬂrW$J4${ﬁE, s i e
2 5%1*10131 s R 10x108 ~ » {8 & ¢ #5%8&
WAL B RRE S P TR AR P E
Liﬁm?g{j—%ikaJﬁﬁﬁ%@Eukf—7ag
g ene g b3 ‘é&?éﬁiﬁaj’%& AP PR AR T
kAL RS EREST (D AREL T EH4105
E>’f;u@1§%4“@%.ﬁﬁ’%&7iﬁ? PR A
(AAmEtr3E%97T299F ) 4t x4 p 112872 27F
I112#87 18p 2 A £ 3% edrx 5 115k > 2 ¢ £3p50F ~
LiTPS%’FﬁﬁiﬁA Bt o BH G b 3 A

g) \
._.\\

%ﬁ,%ﬁm 2 $ *’ﬁﬂiﬂﬁmiﬁ*ﬁﬁ
G @W%‘“’%ﬁﬁﬁﬁ Lo fzr AR

(E m%f*ﬁiﬁmﬂ?’*gﬁ%#‘%ﬁ**‘
7 (LRFE540-047 ) » FRIFAZTARLIRE
@ﬂ%mv%#iﬁﬁﬂP%AO&f’J%A%iﬂﬂ%
A I EM e L HEAEAR A o RIH A
%’%%vﬁomiﬁ4% WA EHEL kE AR H
RFIM 2508 At R R A2 A M
Lo PAR L FARPFFFE D B L2 P3R4 0 adeg R
& —M’n”}% V5 °

"
St
mi



PR R R 2 R M AL 5L
7‘15013 ~ > 2 pll2&77227p fr\f;_ 1?]{] Gk ;}_g._,} 'DG/—“L

(%]

o
>
\\EEK‘
k
%1
= TR
i =
\
PR
>~
- g
H\
BN
N
W
Ve S O o

v

ZrraE®d > RAEFWZEF4361E2 1%
E % 178 ~ % T8iE » Hididrd 2 o
13

-h_‘\
U
Uy

Pimd

13 p

\ERI FHER F OFGE
= F PRTRwS
#F PR

13 p
sF HERF

=
[S—
[u—
Lo
-’H_\\

[E—
[S—
Pim

e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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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鄭祖營  


被上訴人    鄧忠仁  




訴訟代理人  阮祺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17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執有被上訴人所簽發之票載發票日為民國112年7月27日、支票號碼為PZ0000000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付款人為台北區中小企業銀行中港分行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經上訴人於112年7月27日提示後，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故依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票款50萬元，及自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
　㈡上訴理由：
　　依最高法院裁判要旨，如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主張其與執票人有抗辯事由存在時，原則上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之責。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脅迫時，應由債務人負舉證之責。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惡意取得系爭支票，並無原因對價關係，惟系爭支票發生退票時，上訴人與訴外人均有向被上訴人催討積欠票款，被上訴人亦不否認有對價原因關係，上訴人非惡意取得系爭支票，此有兩造間113年1月11日之電話對話錄音可證明（上證1），被上訴人確實有積欠上訴人票據款項。上訴人已舉證兩造間票據欠款事實，被上訴人亦不否認有對價原因關係，上訴人自得依票據法第5條規定請求發票人即被上訴人給付票款。
二、被上訴人則抗辯：
　㈠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此並經上訴人於支付命令聲請狀自承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交付上訴人收執等語。故被上訴人自得以與上訴人間之原因關係抗辯事由對抗上訴人。綽號「阿水」之人為上訴人之業務，幫上訴人放貸，於112年間，被上訴人將系爭支票交予「阿水」，欲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阿水」表示需先查票據信用，豈知事後上訴人並未將借款交與被上訴人。
　㈡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惟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不成立，上訴人於原審亦已自認並未將借款交與被上訴人，並於其原審所提準備書狀稱：「當鋪業務陳世賢（外號小樹）…原告豈會將借款交與被告」　等語，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毋庸舉證。上訴人於二審改主張「我錢是交給阿水，阿水再給被上訴人」云云，似係撤銷自認，被上訴人不同意。再者，上訴人並未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依上訴人所提上證1錄音譯文，該錄音對話中，有一人一直小聲指導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問，足證為上訴人所誘導，且上訴人亦自承該錄音為其所偷錄，是該錄音檔自不得採為證據。再者，上訴人亦自承該錄音並未提到交付485,000元與被上訴人，此外，上訴人專門做錢莊，則借貸需有借據及收據等交付借款之證明以及金流，為上訴人所明知，然上訴人仍無法提出，足證上訴人之主張並無理由。
　㈢上訴人既未將借款交與被上訴人，兩造間借貸關係不成立，則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據此，上訴人依票據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票款自亦無據。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上訴人主張其執有被上訴人所簽發之系爭支票1紙，於112年7月27日提示，遭因存款不足而退票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各1紙為證（見原審卷第39頁、本院簡上字卷第55頁），且為被上訴人所未爭執，堪認為真。惟上訴人依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票款及利息，被上訴人則否認有給付義務，並以前開情詞為辯。經查：
　㈠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
　1.查上訴人於112年8月4日對被上訴人聲請支付命令，並於其提出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上陳稱：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1紙交上訴人收執等語，有該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附卷可稽（見司促字卷第7頁）。嗣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1月15日言詞論期日改稱：「我是從訴外人陳世賢受領票據的，當時陳世賢是說被告（即被上訴人）委託陳先生拿票出來跟人家借錢，後來是我借錢給陳世賢，陳世賢跟被告之間我不清楚，但是我是借錢給陳世賢，所以陳世賢才轉這張票給我。」等語，及於112年12月26日具狀稱：「當鋪業務陳世賢（外號小樹）持被告於112年間開立之系爭支票向原告借款無誤，原告豈會將借款交與被告，足徵非被告所陳兩造為直接前後手關係」等語，有原審112年11月15日言詞辯論筆錄及上開書狀可稽（見原審卷第40、54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而上訴人就其上開於原審改稱兩造間非系爭支票直接前後手之主張，陳稱其並沒有證明方式，此有原審113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57至58頁），是其此項主張，已難信為真。
　2.又於本件二審113年6月14日準備程序期日，上訴人翻異前詞，陳稱：「我是透過一個叫阿水的仲介取得這張支票，阿水說是被上訴人委託他以這張支票來借錢，我是透過阿水取得這張票，所以我認為我的前手是阿水。我錢是交給阿水，阿水再給被上訴人。」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56頁）；被上訴人則稱：綽號「阿水」之人為上訴人之業務，幫上訴人作放貸，被上訴人是將系爭支票交給綽號「阿水」之人，欲以系爭支票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56、81、115頁）。雖上訴人否認「阿水」為其業務，然無論「阿水」是否為上訴人之業務，依兩造上開所陳，堪認兩造係透過綽號「阿水」之人從中傳達雙方之意思表示，達成被上訴人以系爭支票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之意思合致，被上訴人並透過綽號「阿水」之人交付系爭支票與上訴人收執。是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票據原因關係則為被上訴人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堪以認定。
　㈡上訴人依系爭支票票據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及利息為無理由：
　1.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尚非法所不許，而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又金錢借貸屬要物契約，因金錢之交付而生效力，此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故倘執票人主張票據係發票人向其借款而簽發交付，發票人抗辯其未收受借款，則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應由執票人負舉證責任。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235號、111年度台簡抗字第261號、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裁判意旨可參照。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仍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可參照。
　2.本件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票據原因關係為兩造間50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已經認定如前。然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交付該票據原因關係之50萬元借款，則依前開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其有交付該50萬元借款與被上訴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上訴人先不能舉證證實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上訴人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職是，上訴人於本件113年8月16日準備程序期日陳稱：我實際交付的借款是有扣掉第一次月息三分的利息，也就是15,000元，還有扣掉3,000元的手續費，所以實際交付的借款是482,000元，我是交給「阿水」，「阿水」再把系爭支票交付給我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4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上訴人沒有把錢交給「阿水」，上訴人在一審說把錢交給其他人，且被上訴人一直都沒有收到錢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5頁）。而上訴人就其上開主張，雖提出其與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11日之電話中對話錄音檔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3至46頁），然查兩造於該對話中，並無任何上訴人有交付482,000元給被上訴人之內容，此並為上訴人所是認（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5頁），上訴人雖稱：但被上訴人確實有拿到錢，不然不會跟上訴人說要折扣價錢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5頁），然查，兩造上開電話對話內容略以：上訴人「打折處理，15萬怎麼處理？」、被上訴人「當初叫我林口孫子處理當初就不是15萬」…上訴人「50萬的票面，最多45萬給你處理，折5萬給你」、被上訴人「45萬免講了」…上訴人「你不是找林口兄弟處理，你借了50萬和15萬，哪有這樣子的」、被上訴人「沒有啊，你們有證據再來講」…上訴人「不然要多少你講啊？」、被上訴人「25萬」、上訴人「呵呵…借50萬才還25萬」、被上訴人「當初都處理三成，你們要那麼多，阿水也要更多」…、被上訴人「你們高利貸阿水拿10萬、8萬的，利息拿那麼多了，本來15天，後來10天，又變剩5天」、上訴人「利息又不是我拿的，我是當金主，錢是我出的，那是你跟阿水的問題，我不知道是怎麼搞的，錢拿了就跑了」、被上訴人「那是你們的業務啊」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5至46頁）。是該對話內容並不明確，無法確認雙方所談究是指何筆債權、債務，且被上訴人辯稱：當初講15萬是要贖回系爭支票。被上訴人於上開電話中表示上訴人拿很多利息，是因「阿水」也就是錢莊業務，他們的利息15天就10萬元，後來改成10天10萬元，後要改成5天8萬，被上訴人認為他們都是一夥的，所以要告他們重利，被上訴人支付的利息是另一筆「阿水」放貸的款項，是另一筆向錢莊借的。被上訴人認為金主就是上訴人，被上訴人透過「阿水」跟金主有借很多筆錢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4至95頁），佐以依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之票據信用資料影本（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7至99頁），被上訴人自112年7月27日至112年8月18日之支票退票紀錄共有11張，其中金額50萬元之支票有3張，可認被上訴人上開所辯非虛。是單憑上訴人所提上開兩造間之對話錄音內容，仍不足以證明上訴人確有交付系爭支票原因關係之借款與被上訴人。佐以上訴人於原審稱其是借錢給當鋪業者陳世賢，豈會將借款交給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40、54頁），益證上訴人並未將系爭支票原因關係之借款交付與被上訴人。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相當之證據以證明其已交付借款與被上訴人，則其此項主張，即無可採。是上訴人持有被上訴人簽發之系爭支票，其原因關係之50萬元消費借貸契約未成立而不存在，堪以認定。則被上訴人執此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之上訴人，而拒絕支付票款，即屬有據。
五、從而，上訴人本於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0萬元，及自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贅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鄧雅心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鄭祖營  



被上訴人    鄧忠仁  





訴訟代理人  阮祺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17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執有被上訴人所簽發之票載發票日為民國112年7月27

    日、支票號碼為PZ0000000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0萬

    元、付款人為台北區中小企業銀行中港分行之支票1紙（下

    稱系爭支票），經上訴人於112年7月27日提示後，因存款不

    足而遭退票，故依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票款50萬元，及自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

    計算之利息。

　㈡上訴理由：

　　依最高法院裁判要旨，如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主張其

    與執票人有抗辯事由存在時，原則上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

    證之責。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

    脅迫時，應由債務人負舉證之責。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惡意

    取得系爭支票，並無原因對價關係，惟系爭支票發生退票時

    ，上訴人與訴外人均有向被上訴人催討積欠票款，被上訴人

    亦不否認有對價原因關係，上訴人非惡意取得系爭支票，此

    有兩造間113年1月11日之電話對話錄音可證明（上證1），

    被上訴人確實有積欠上訴人票據款項。上訴人已舉證兩造間

    票據欠款事實，被上訴人亦不否認有對價原因關係，上訴人

    自得依票據法第5條規定請求發票人即被上訴人給付票款。

二、被上訴人則抗辯：

　㈠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此並經上訴人於支付命令聲

    請狀自承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交付上訴人收執等語。故被

    上訴人自得以與上訴人間之原因關係抗辯事由對抗上訴人。

    綽號「阿水」之人為上訴人之業務，幫上訴人放貸，於112

    年間，被上訴人將系爭支票交予「阿水」，欲向上訴人借款

    50萬元，「阿水」表示需先查票據信用，豈知事後上訴人並

    未將借款交與被上訴人。

　㈡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惟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不

    成立，上訴人於原審亦已自認並未將借款交與被上訴人，並

    於其原審所提準備書狀稱：「當鋪業務陳世賢（外號小樹

    ）…原告豈會將借款交與被告」　等語，依民事訴訟法第279

    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毋庸舉證。上訴人於二審改主張「

    我錢是交給阿水，阿水再給被上訴人」云云，似係撤銷自認

    ，被上訴人不同意。再者，上訴人並未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

    符，依上訴人所提上證1錄音譯文，該錄音對話中，有一人

    一直小聲指導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問，足證為上訴人所誘導

    ，且上訴人亦自承該錄音為其所偷錄，是該錄音檔自不得採

    為證據。再者，上訴人亦自承該錄音並未提到交付485,000

    元與被上訴人，此外，上訴人專門做錢莊，則借貸需有借據

    及收據等交付借款之證明以及金流，為上訴人所明知，然上

    訴人仍無法提出，足證上訴人之主張並無理由。

　㈢上訴人既未將借款交與被上訴人，兩造間借貸關係不成立，

    則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據此，上訴人

    依票據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票款自亦無據。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

    服，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6%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上訴人主張其執有被上訴人所簽發之系爭支票1紙，於112年

    7月27日提示，遭因存款不足而退票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

    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各1紙為證（見原審卷第39頁、本院簡上

    字卷第55頁），且為被上訴人所未爭執，堪認為真。惟上訴

    人依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票款及利息

    ，被上訴人則否認有給付義務，並以前開情詞為辯。經查：

　㈠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

　1.查上訴人於112年8月4日對被上訴人聲請支付命令，並於其

    提出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上陳稱：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

    1紙交上訴人收執等語，有該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附卷可稽

    （見司促字卷第7頁）。嗣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1月15日言詞

    論期日改稱：「我是從訴外人陳世賢受領票據的，當時陳世

    賢是說被告（即被上訴人）委託陳先生拿票出來跟人家借錢

    ，後來是我借錢給陳世賢，陳世賢跟被告之間我不清楚，但

    是我是借錢給陳世賢，所以陳世賢才轉這張票給我。」等語

    ，及於112年12月26日具狀稱：「當鋪業務陳世賢（外號小

    樹）持被告於112年間開立之系爭支票向原告借款無誤，原

    告豈會將借款交與被告，足徵非被告所陳兩造為直接前後手

    關係」等語，有原審112年11月15日言詞辯論筆錄及上開書

    狀可稽（見原審卷第40、54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

    稱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而上訴人就其上開於原審

    改稱兩造間非系爭支票直接前後手之主張，陳稱其並沒有證

    明方式，此有原審113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原審

    卷第57至58頁），是其此項主張，已難信為真。

　2.又於本件二審113年6月14日準備程序期日，上訴人翻異前詞

    ，陳稱：「我是透過一個叫阿水的仲介取得這張支票，阿水

    說是被上訴人委託他以這張支票來借錢，我是透過阿水取得

    這張票，所以我認為我的前手是阿水。我錢是交給阿水，阿

    水再給被上訴人。」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56頁）；被上

    訴人則稱：綽號「阿水」之人為上訴人之業務，幫上訴人作

    放貸，被上訴人是將系爭支票交給綽號「阿水」之人，欲以

    系爭支票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56、

    81、115頁）。雖上訴人否認「阿水」為其業務，然無論「

    阿水」是否為上訴人之業務，依兩造上開所陳，堪認兩造係

    透過綽號「阿水」之人從中傳達雙方之意思表示，達成被上

    訴人以系爭支票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之意思合致，被上訴人

    並透過綽號「阿水」之人交付系爭支票與上訴人收執。是兩

    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票據原因關係則為被上訴人向

    上訴人借款5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堪以認定。

　㈡上訴人依系爭支票票據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及利息為無

    理由：

　1.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

    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

    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

    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

    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

    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尚非法所不許，而應先由票據債

    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

    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

    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

    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

    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又金錢借貸屬要物契約，因

    金錢之交付而生效力，此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故倘執票人主張票據係發票人向其借款而簽發交付

    ，發票人抗辯其未收受借款，則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應由

    執票人負舉證責任。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235號

    、111年度台簡抗字第261號、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裁判意

    旨可參照。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仍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有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可參

    照。

　2.本件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票據原因關係為兩造間

    50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已經認定如前。然被上訴人否認上訴

    人有交付該票據原因關係之50萬元借款，則依前開說明，自

    應由上訴人就其有交付該50萬元借款與被上訴人之事實，負

    舉證之責，若上訴人先不能舉證證實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上訴人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職是，上訴人於本件113年8

    月16日準備程序期日陳稱：我實際交付的借款是有扣掉第一

    次月息三分的利息，也就是15,000元，還有扣掉3,000元的

    手續費，所以實際交付的借款是482,000元，我是交給「阿

    水」，「阿水」再把系爭支票交付給我等語（見本院簡上字

    卷第94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上訴人沒有把錢

    交給「阿水」，上訴人在一審說把錢交給其他人，且被上訴

    人一直都沒有收到錢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5頁）。而上

    訴人就其上開主張，雖提出其與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11日之

    電話中對話錄音檔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3至

    46頁），然查兩造於該對話中，並無任何上訴人有交付482,

    000元給被上訴人之內容，此並為上訴人所是認（見本院簡

    上字卷第95頁），上訴人雖稱：但被上訴人確實有拿到錢，

    不然不會跟上訴人說要折扣價錢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5

    頁），然查，兩造上開電話對話內容略以：上訴人「打折處

    理，15萬怎麼處理？」、被上訴人「當初叫我林口孫子處理

    當初就不是15萬」…上訴人「50萬的票面，最多45萬給你處

    理，折5萬給你」、被上訴人「45萬免講了」…上訴人「你不

    是找林口兄弟處理，你借了50萬和15萬，哪有這樣子的」、

    被上訴人「沒有啊，你們有證據再來講」…上訴人「不然要

    多少你講啊？」、被上訴人「25萬」、上訴人「呵呵…借50

    萬才還25萬」、被上訴人「當初都處理三成，你們要那麼多

    ，阿水也要更多」…、被上訴人「你們高利貸阿水拿10萬、8

    萬的，利息拿那麼多了，本來15天，後來10天，又變剩5天

    」、上訴人「利息又不是我拿的，我是當金主，錢是我出的

    ，那是你跟阿水的問題，我不知道是怎麼搞的，錢拿了就跑

    了」、被上訴人「那是你們的業務啊」等語（見本院簡上字

    卷第45至46頁）。是該對話內容並不明確，無法確認雙方所

    談究是指何筆債權、債務，且被上訴人辯稱：當初講15萬是

    要贖回系爭支票。被上訴人於上開電話中表示上訴人拿很多

    利息，是因「阿水」也就是錢莊業務，他們的利息15天就10

    萬元，後來改成10天10萬元，後要改成5天8萬，被上訴人認

    為他們都是一夥的，所以要告他們重利，被上訴人支付的利

    息是另一筆「阿水」放貸的款項，是另一筆向錢莊借的。被

    上訴人認為金主就是上訴人，被上訴人透過「阿水」跟金主

    有借很多筆錢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4至95頁），佐以依

    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之票據信用資料影本（見本院簡上字

    卷第97至99頁），被上訴人自112年7月27日至112年8月18日

    之支票退票紀錄共有11張，其中金額50萬元之支票有3張，

    可認被上訴人上開所辯非虛。是單憑上訴人所提上開兩造間

    之對話錄音內容，仍不足以證明上訴人確有交付系爭支票原

    因關係之借款與被上訴人。佐以上訴人於原審稱其是借錢給

    當鋪業者陳世賢，豈會將借款交給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

    第40、54頁），益證上訴人並未將系爭支票原因關係之借款

    交付與被上訴人。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相當之證據以證

    明其已交付借款與被上訴人，則其此項主張，即無可採。是

    上訴人持有被上訴人簽發之系爭支票，其原因關係之50萬元

    消費借貸契約未成立而不存在，堪以認定。則被上訴人執此

    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之上訴人，而拒絕支付票款，即屬有據。

五、從而，上訴人本於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50萬元，及自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

    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

    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贅

    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鄧雅心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鄭祖營  



被上訴人    鄧忠仁  





訴訟代理人  阮祺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17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執有被上訴人所簽發之票載發票日為民國112年7月27日、支票號碼為PZ0000000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付款人為台北區中小企業銀行中港分行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經上訴人於112年7月27日提示後，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故依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票款50萬元，及自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

　㈡上訴理由：

　　依最高法院裁判要旨，如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主張其與執票人有抗辯事由存在時，原則上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之責。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脅迫時，應由債務人負舉證之責。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惡意取得系爭支票，並無原因對價關係，惟系爭支票發生退票時，上訴人與訴外人均有向被上訴人催討積欠票款，被上訴人亦不否認有對價原因關係，上訴人非惡意取得系爭支票，此有兩造間113年1月11日之電話對話錄音可證明（上證1），被上訴人確實有積欠上訴人票據款項。上訴人已舉證兩造間票據欠款事實，被上訴人亦不否認有對價原因關係，上訴人自得依票據法第5條規定請求發票人即被上訴人給付票款。

二、被上訴人則抗辯：

　㈠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此並經上訴人於支付命令聲請狀自承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交付上訴人收執等語。故被上訴人自得以與上訴人間之原因關係抗辯事由對抗上訴人。綽號「阿水」之人為上訴人之業務，幫上訴人放貸，於112年間，被上訴人將系爭支票交予「阿水」，欲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阿水」表示需先查票據信用，豈知事後上訴人並未將借款交與被上訴人。

　㈡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惟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不成立，上訴人於原審亦已自認並未將借款交與被上訴人，並於其原審所提準備書狀稱：「當鋪業務陳世賢（外號小樹）…原告豈會將借款交與被告」　等語，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毋庸舉證。上訴人於二審改主張「我錢是交給阿水，阿水再給被上訴人」云云，似係撤銷自認，被上訴人不同意。再者，上訴人並未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依上訴人所提上證1錄音譯文，該錄音對話中，有一人一直小聲指導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問，足證為上訴人所誘導，且上訴人亦自承該錄音為其所偷錄，是該錄音檔自不得採為證據。再者，上訴人亦自承該錄音並未提到交付485,000元與被上訴人，此外，上訴人專門做錢莊，則借貸需有借據及收據等交付借款之證明以及金流，為上訴人所明知，然上訴人仍無法提出，足證上訴人之主張並無理由。

　㈢上訴人既未將借款交與被上訴人，兩造間借貸關係不成立，則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據此，上訴人依票據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票款自亦無據。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上訴人主張其執有被上訴人所簽發之系爭支票1紙，於112年7月27日提示，遭因存款不足而退票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各1紙為證（見原審卷第39頁、本院簡上字卷第55頁），且為被上訴人所未爭執，堪認為真。惟上訴人依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票款及利息，被上訴人則否認有給付義務，並以前開情詞為辯。經查：

　㈠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

　1.查上訴人於112年8月4日對被上訴人聲請支付命令，並於其提出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上陳稱：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1紙交上訴人收執等語，有該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附卷可稽（見司促字卷第7頁）。嗣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1月15日言詞論期日改稱：「我是從訴外人陳世賢受領票據的，當時陳世賢是說被告（即被上訴人）委託陳先生拿票出來跟人家借錢，後來是我借錢給陳世賢，陳世賢跟被告之間我不清楚，但是我是借錢給陳世賢，所以陳世賢才轉這張票給我。」等語，及於112年12月26日具狀稱：「當鋪業務陳世賢（外號小樹）持被告於112年間開立之系爭支票向原告借款無誤，原告豈會將借款交與被告，足徵非被告所陳兩造為直接前後手關係」等語，有原審112年11月15日言詞辯論筆錄及上開書狀可稽（見原審卷第40、54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而上訴人就其上開於原審改稱兩造間非系爭支票直接前後手之主張，陳稱其並沒有證明方式，此有原審113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57至58頁），是其此項主張，已難信為真。

　2.又於本件二審113年6月14日準備程序期日，上訴人翻異前詞，陳稱：「我是透過一個叫阿水的仲介取得這張支票，阿水說是被上訴人委託他以這張支票來借錢，我是透過阿水取得這張票，所以我認為我的前手是阿水。我錢是交給阿水，阿水再給被上訴人。」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56頁）；被上訴人則稱：綽號「阿水」之人為上訴人之業務，幫上訴人作放貸，被上訴人是將系爭支票交給綽號「阿水」之人，欲以系爭支票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56、81、115頁）。雖上訴人否認「阿水」為其業務，然無論「阿水」是否為上訴人之業務，依兩造上開所陳，堪認兩造係透過綽號「阿水」之人從中傳達雙方之意思表示，達成被上訴人以系爭支票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之意思合致，被上訴人並透過綽號「阿水」之人交付系爭支票與上訴人收執。是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票據原因關係則為被上訴人向上訴人借款5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堪以認定。

　㈡上訴人依系爭支票票據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及利息為無理由：

　1.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尚非法所不許，而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又金錢借貸屬要物契約，因金錢之交付而生效力，此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故倘執票人主張票據係發票人向其借款而簽發交付，發票人抗辯其未收受借款，則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應由執票人負舉證責任。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235號、111年度台簡抗字第261號、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裁判意旨可參照。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仍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可參照。

　2.本件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票據原因關係為兩造間50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已經認定如前。然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交付該票據原因關係之50萬元借款，則依前開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其有交付該50萬元借款與被上訴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上訴人先不能舉證證實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上訴人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職是，上訴人於本件113年8月16日準備程序期日陳稱：我實際交付的借款是有扣掉第一次月息三分的利息，也就是15,000元，還有扣掉3,000元的手續費，所以實際交付的借款是482,000元，我是交給「阿水」，「阿水」再把系爭支票交付給我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4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上訴人沒有把錢交給「阿水」，上訴人在一審說把錢交給其他人，且被上訴人一直都沒有收到錢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5頁）。而上訴人就其上開主張，雖提出其與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11日之電話中對話錄音檔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3至46頁），然查兩造於該對話中，並無任何上訴人有交付482,000元給被上訴人之內容，此並為上訴人所是認（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5頁），上訴人雖稱：但被上訴人確實有拿到錢，不然不會跟上訴人說要折扣價錢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5頁），然查，兩造上開電話對話內容略以：上訴人「打折處理，15萬怎麼處理？」、被上訴人「當初叫我林口孫子處理當初就不是15萬」…上訴人「50萬的票面，最多45萬給你處理，折5萬給你」、被上訴人「45萬免講了」…上訴人「你不是找林口兄弟處理，你借了50萬和15萬，哪有這樣子的」、被上訴人「沒有啊，你們有證據再來講」…上訴人「不然要多少你講啊？」、被上訴人「25萬」、上訴人「呵呵…借50萬才還25萬」、被上訴人「當初都處理三成，你們要那麼多，阿水也要更多」…、被上訴人「你們高利貸阿水拿10萬、8萬的，利息拿那麼多了，本來15天，後來10天，又變剩5天」、上訴人「利息又不是我拿的，我是當金主，錢是我出的，那是你跟阿水的問題，我不知道是怎麼搞的，錢拿了就跑了」、被上訴人「那是你們的業務啊」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5至46頁）。是該對話內容並不明確，無法確認雙方所談究是指何筆債權、債務，且被上訴人辯稱：當初講15萬是要贖回系爭支票。被上訴人於上開電話中表示上訴人拿很多利息，是因「阿水」也就是錢莊業務，他們的利息15天就10萬元，後來改成10天10萬元，後要改成5天8萬，被上訴人認為他們都是一夥的，所以要告他們重利，被上訴人支付的利息是另一筆「阿水」放貸的款項，是另一筆向錢莊借的。被上訴人認為金主就是上訴人，被上訴人透過「阿水」跟金主有借很多筆錢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4至95頁），佐以依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之票據信用資料影本（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7至99頁），被上訴人自112年7月27日至112年8月18日之支票退票紀錄共有11張，其中金額50萬元之支票有3張，可認被上訴人上開所辯非虛。是單憑上訴人所提上開兩造間之對話錄音內容，仍不足以證明上訴人確有交付系爭支票原因關係之借款與被上訴人。佐以上訴人於原審稱其是借錢給當鋪業者陳世賢，豈會將借款交給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40、54頁），益證上訴人並未將系爭支票原因關係之借款交付與被上訴人。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相當之證據以證明其已交付借款與被上訴人，則其此項主張，即無可採。是上訴人持有被上訴人簽發之系爭支票，其原因關係之50萬元消費借貸契約未成立而不存在，堪以認定。則被上訴人執此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之上訴人，而拒絕支付票款，即屬有據。

五、從而，上訴人本於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0萬元，及自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贅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鄧雅心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